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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D3WF20240

731069
来电

    青州市紫叶李路附近，铭园花

卉有限公司西北方有建筑垃圾、生

活垃圾堆放，异味比较大。

潍坊市

青州市
固废

    8月1日，青州市政府组织青州市农业农村局、黄楼街办、青州市园林绿化和环卫中心、青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群众信

访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1.反映的位置位于青州市黄楼街道卢李村南侧、紫叶李路北侧，现场主要为花卉产业垃圾（花土、花托、花卉秸秆等），无

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2.黄楼街道卢李村花卉种植面积大，花卉产业垃圾产生量大，存在部分花卉种植户随意倾倒垃圾问题。加之近期降雨较

多，清运难度增大，环卫公司未能及时清运，导致废弃花卉苗木被雨水浸泡过后，散发异味，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属实

    黄楼街办立即对该花卉垃圾堆

积点进行了清理清运，目前已全部

清理完毕。下步将引导花卉种植户

按规定收集处理花卉垃圾，督促环

卫公司及时清运，减少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

    加强常态化监管

巡查，督促责任单位做

好清运工作。

已办结 无

70
D3WF20240

731070
来电

    昌乐县营丘镇枣林村，村南侧

一家养猪场离村子五十米左右，村

子里面养牛养羊居多，异味严重，影

响居民正常生活。

潍坊市

昌乐县
大气

    8月1日，昌乐县政府组织县畜牧业发展中心、营丘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村南侧养猪场实为刘某开的猪场，位于营丘镇东枣林村村南50米，场内建有堆积发酵平台和发酵囊粪

污处理设施，粪污全部收集处理后还田利用。目前存栏200头，发现场内发酵囊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善，产生异味。

    2.投诉人反映的村子里面养牛养羊问题，营丘镇东枣林村村内共有2家养殖户，为刘某养殖户，现存栏2头奶牛；刘某开

养殖户，现存栏45只羊。均为院内圈养，粪污清理及时，有轻微异味。

属实

    县畜牧业发展中心责令刘某开

用阳光板对发酵囊加顶和围挡、加

大粪污清理频次、定期喷洒除臭剂，

减少异味。

    加强监管，整改

到位。

阶段性

办结
无

71
D3WF20240

731071
来电

    安丘市柘山镇谭家秋峪村，村

西南北河被郭家秋峪养殖业排放废

水，造成河道、吃水井污染，两个水

沟分别在村西北侧、村东侧被养殖

户的粪水污染，影响居民生活。

潍坊市

安丘市
水

    8月1日，安丘市政府组织柘山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郭家秋峪养殖业排放废水，造成河道、吃水井污染”问题。经核查，郭家秋峪村现有尹某立和郭某生两

家养鸡场，设计存栏量分别为3万只和1.2万只。其中，尹某立养鸡场位于郭家秋峪村东北侧1200米，郭某生养鸡场，位于郭家

秋峪村东北1000米，均配套建有化粪池，盖有盖板。两家养殖场自7月份肉鸡出栏后停养。

    2.投诉人反映河道为秋峪河，自北向南，由郭家秋峪水库到于家河水库，途径辛庄子村、郭家秋峪村、谭家秋峪村、夏家

秋峪村进入于家河水库；这两家养殖场距离秋峪河道约1200米，距离谭家秋峪村吃水井约1500米。目前，该两家养殖场沉淀

池内仍有少量粪污，未发现粪污外排。8月1日，柘山镇政府已聘请具有检验检测资质的安丘市检验检测中心对吃水井取样

检测，预计8月7日出具水质报告。

    3.投诉人反映的“两个水沟分别在村西北侧、村东侧被养殖户的粪水污染，影响居民生活”问题。经核查，两个水沟分别

位于郭家秋峪村西北侧、谭家秋峪村东侧，均为泄洪沟。尹某立和郭某生两家养鸡场的鸡粪均外售至潍坊旺丰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7月肉鸡出栏后需对鸡舍内的鸡粪清理，由于近期连续降雨，道路泥泞，尹某立、郭某生将鸡粪分别暂存至养殖场西

南侧、东北侧自家农田内。尹某立养殖场西南侧的鸡粪被雨水冲刷后，在地表形成径流，部分流入郭家秋峪村东侧沟渠中。

属实

    1.柘山镇政府督促两家养殖场

立即清理暂存在农田空地的粪污，

并喷洒生物除臭剂清除异味。

    2.督促尹某立于8月3日前完成

暂存点东侧沟渠内的粪水吸运清理

和底部清淤工作。

    1.尹某立已完成暂

存点东侧沟渠内的粪

水吸运清理和底部清

淤工作。2.立行立改，加

强监管，持续跟踪，避

免类似问题的发生，达

到群众满意效果。

阶段性

办结
无

72
X3WF20240

731001
来信

    安丘市辉渠镇下涝坡村，张某

鑫和王某君破坏东山山体，挖采青

石用于砌墙；破坏基本农田乱搭

乱建。

潍坊市

安丘市
其他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WF20240731009基本一致。8月1日，安丘市政府组织辉渠镇政府、安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

丘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张某鑫和王某君破坏山体，挖采青石用于砌墙”问题，经核查，2016年张某鑫父亲张某奎承包下涝坡村

土地，2023年张某奎注册成立安丘市泉韵渠风果树种植家庭农场，建设工具房、冷库、葡萄棚管理房及晾晒场等配套设施，

主要种植葡萄、火箭果、大樱桃等林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整平场地、修建梯田坝墙行为，清理出的石头未外运，全部用

于农业项目梯田坝墙；王某军为辉渠镇下涝坡村负责人，未参与项目建设及运营。

    2.投诉人反映“破坏基本农田乱搭乱建”的问题，经核查，项目区内建设的工具房、冷库、葡萄棚管理房及晾晒场，占地面

积共1204.5平方米，占用地类不是基本农田。2023年4月，安丘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针对“张某奎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擅自占用

安丘市辉渠镇下涝坡村集体土地1204.5平方米建工具房、冷库、葡萄棚管理房及晾晒场”行为进行了立案处罚。目前，该案件

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部分

属实

    1.根据安丘市人民法院对安丘

市泉韵渠风果树种植家庭农场违法

占地行为的裁定结果督促其整改。

    2.加强监管巡查力度，规范项目

用地行为，杜绝违法占地及破坏山

体问题的发生。

    加强监管、持续跟

踪，督促依法依规进行

果树种植，杜绝破坏生

态的问题发生。

阶段性

办结
无

73
X3WF20240

731002
来信

    安丘市辉渠镇洞西头村基本农

田北大型机械非法破坏，乱开乱挖，

影响生态环境。

潍坊市

安丘市
生态

    8月1日，安丘市政府组织辉渠镇政府、安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信访件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经核查，被投诉位置为安丘市泉韵渠风果树种植家庭农场林果种植区，地类为林地，不属于基本农田。近期因汛期雨水

大，导致原有山坡冲毁，碎石滚落，为防止水土流失和行人安全，安丘市泉韵渠风果树种植农场组织挖掘机进行了护坡处

理，并非非法破坏，乱开乱挖。

部分

属实

    加强监管巡查力度，规范动土

作业行为，避免违法占地及破坏山

体问题的发生。

    加强监管、持续跟

踪，督促依法依规进行

动土作业，避免破坏生

态的问题发生，达到群

众满意的效果。

已办结 无

74
X3WF20240

731003
来信

    安丘市辉渠镇下涝坡村村北以

建设生态大棚为名非法开采矿石资

源、偷运青石，破坏生态。

潍坊市

安丘市
生态

    8月1日，安丘市政府组织辉渠镇政府、安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1.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生态大棚”实为安丘市鑫隆迈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建设的现代农业项目。于2022年3月15日办理

了山东省设施农业用地项目登记备案证明，项目需对下涝坡村北场地进行平整，并建设温室大棚。在进行场地平整时产生

了部分碎石，存在外运石头现象，当时接群众举报，辉渠镇派出所出警对现场机械进行处置，核实共外运石头80吨左右，因

数量较少，免于处罚。2022年5月14日，辉渠镇政府与该公司签订了承诺书，承诺“不采挖石料，不外运石料”。

    2.目前场地平整产生的碎石全部堆放于项目场地内，计划用于垒砌项目区内梯田坝墙，未发现当事人近期外运石料

现象。

属实

    加强监管巡查力度，规范项目

用地、动土作业行为，杜绝违法占地

及破坏生态问题的发生。

    加强监管、持续跟

进，督促项目按照设施

农业备案相关要求进

行，杜绝破坏生态的问

题发生。

已办结 无

75
X3WF20240

731004
来信

    高新区新城街道马家村马某将

垃圾埋在地下，且在村内河道埋了

很多垃圾。

潍坊市

高新区
固废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X3WF20240727002投诉的内容部分一致。

    8月1日，高新区管委会组织区城管中心、新城街办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位置为张面河和麻沟河河道规划建设的跑道、绿化带和马家旧村区域，非村内河道。在7月28日核查时均有

部分垃圾被荒草没过，未发现填埋垃圾。前期区城管中心已将河道垃圾清理完毕。新城街办督促马家股份经济合作社立即

对旧村区域内的问题进行整改，组织车辆清运打扫垃圾，于7月29日初步完成。

属实

    区城管中心加强对河道周围的

巡查，避免出现垃圾。8月1日，马家

股份经济合作社对旧村重点区域清

理完毕覆盖绿网，并安排专人日常

巡查，在旧村出入口安装限高杆，减

少后续周边偷倒垃圾现象。

    立行立改，加强

监管。
已办结 无

76
X3WF20240

731005
来信

    高密天力化学仪器有限公司南

侧大宝工艺品厂及场外围多家海绵

厂粉扑厂生产海绵粉扑，无环评手

续、排放有害废水。

潍坊市

高密市
水

    8月1日，高密市政府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密分局、夏庄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是潍坊大保工艺品有限公司，位于高密市仁和化工园夷安大道以西、泽安大道以北290米。该公司2022年

1 1月7日通过了环评审批（文号：高环审表字〔20 2 2 〕6 6号），于20 2 2年1 1月14日进行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文号：

91370700729251197U001Y）。2024年4月试生产，因市场不好未接续生产，自4月份停产至今。该公司建有污水处理站，主要处理

流程：初沉池-中和罐-调节池-混合搅拌罐-絮凝搅拌罐-二沉池-A/O工艺池-三沉池-清水池，生产废水经处理后进入市政

污水管网。现场检查时，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未发现废水排放。经对该公司周边勘察排查，未发现有其他海绵厂、粉扑厂。

部分

属实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密分局、

夏庄镇政府加强对企业的执法检查

和日常巡查，督导企业规范运行治

污设施，污染物达标排放。

    污水处理站规范

运行，降低环境影响。

阶段性

办结
无

77
X3WF20240

731006
来信

    昌乐县朱柳村潍坊盛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在公司东北角桃树林私

自倾倒工业废水，污染土地，破坏

树木。

潍坊市

昌乐县
水

    8月1日，昌乐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昌乐分局、朱刘街办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潍坊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昌乐县朱刘街道山坡村铁路与比德文路交叉口南100米。该公司车间

地面清洗废水、设备清洗废水、喷淋除味废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国电银河水务（昌乐）

有限公司；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国电银河水务（昌乐）有限公司。经查，未发现偷排、私自倾倒、

破坏土地情况，厂区东北角桃树、杏树长势良好。

不属实

    昌乐县政府将督促市生态环境

局昌乐分局、朱刘街办持续强化监

管措施，督促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规

范运行。

    加强巡查、监管。 已办结 无 

78
X3WF20240

731007
来信

    临朐县寺头镇王瑞村村南山大

型养鸡鸭超审批面积；三处晒粪场

离村200米，异味难闻；晒场及棚中

臭水排入村头及河流。

潍坊市

临朐县
大气

    8月1日，临朐县政府组织寺头镇政府、县畜牧业发展中心、潍坊市生态环境局临朐分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

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为临朐群邦家庭农场，法定代表人赵某国，位于寺头镇王瑞村村南200米左右，建有标准化养殖大棚6个，

从事肉鸡养殖，养殖规模60000羽，2024年7月17日至今处于空栏状态。2018年6月，该养殖场与寺头镇河庄村签订40亩土地流

转合同，承包期限12年，计划开展养殖、种植，目前实际建设面积约11.4亩，未超出合同面积，土地性质为设施农业用地。该养

殖场已完成雨污分流，配建有3个储粪场共450平方米，1个三级污水沉淀池400立方米，配备1台20立方米鸡粪发酵烘干机，粪

污处理设施均采取防渗、防雨、防溢流措施，养殖粪污全部经无害化处理后还田利用。现场检查时，3个储粪场中有1个存有

粪便，产生一定异味，未发现晒场及棚中臭水排入村头及河流现象。

属实

    寺头镇政府已加强监管，确保

粪污处理设施正常使用。督促养殖

户及时清理、清运粪污，减少异味对

周边居民的影响。

    及时清理粪污，加

强监管，确保粪污处理

设施正常使用。

已办结 无

79
X3WF20240

731008
来信

    石堆镇崔某科养猪场1.使用负

压风机进行抽气，无废气收集设备。

2.部分区域占用基本农田。3.环境影

响登记表内容不真实。4.围墙不符合

环保法。

潍坊市

安丘市
大气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WF20240731068投诉的内容部分一致。

    8月1日，安丘市政府组织石堆镇政府、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安丘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1.信访反映的“使用负压风机进行抽气，无废气收集设备。”的问题，经核实崔某科养猪场猪舍配备负压风机进行通风，

未设置有组织收集排放设施。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安丘分局于8月1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养殖场的厂界臭气浓度进行

监督性检测，检测结果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中二级标准限值（20，无量纲）。

    2.信访反映的“部分区域占用基本农田”的问题，该养殖场于2021年5月25日经石堆镇人民政府备案。经核查，养殖场属于

设施农业用地，不占基本农田。

    3.信访反映的“山东新富佳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崔某科养猪场，养猪场建设项目环境登记表与实际不相符”的问题。经向

畜牧部门核实，该养殖场三年来出栏量均低于4000头（原登记表填报年出栏量4000头），属规模化养殖场，但低于年出栏量

5000头标准，做环评备案登记表符合要求。

    4.信访反映的“围墙不符合环保法”的问题，经核查该养殖场四周建有铁丝网围墙，现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未对畜禽养

殖围墙建设作规定。

属实

    安丘市石堆镇政府督促企业做

好猪舍清洁，避免异味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

    加强监管确保养

殖场异味达标，发现环

境违法行为依法严肃

查处。

已办结 无

80
X3WF20240

731009
来信

    桃林生态经济发展区，峨眉村

西山盗采、西山东1000米开山放火

盗挖。

潍坊市

诸城市
生态

    8月1日，诸城市政府组织桃园生态经济服务中心、诸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

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件反映的峨眉村西山为桃园生态经济发展区冶家店子社区西树山村西山,该山上是林地。反映盗采位置位于桃园

区西树山村村西，小桃路以西约700米处，无新近采挖、放火痕迹，现场堆放部分采挖出的石渣，已覆盖杂草。2023年8月，当事

人宋某磊未取得采矿许可，擅自在该场所采挖石渣，属无证开采，诸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诸城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巡

查发现后，依法予以制止并移交诸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立案查处。诸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23年10月25日向当事人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款5万元，2024年7月24日依法向诸城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属实

    诸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宋某

磊无证采矿行为依法立案查处；加

强对该场所后续监管，防止非法开

采问题再次发生。

    桃园生态经济服

务中心、诸城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诸城市公

安局加强巡查监管，防

止问题再次发生。

已办结 无

81
X3WF20240

731010
来信

    乔官镇安检应急办冯某庆，在

乔东村村东、乔官中心小学北水库

北侧，占用口粮地1000余平方，向南

填充水库5000多平，建设一1500平的

车间，向车间南建设600平的院子。

厂房内进行喷漆作业，污染空气、水

资源。

潍坊市

昌乐县
大气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WF29240725049、D3WF20240729011投诉的内容（厂房内进行喷漆作业）基本一致。

    8月1日，昌乐县政府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昌乐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水利局、乔官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问题

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实为黄某花（冯某庆之妻）于2021年占用非耕地（土地地类为村坑溏水面，不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建设约

1400平方米厂房，未办理用地手续，属于违法占地行为，昌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已于2021年8月立案查处。通过查看潍坊市河

湖长制地形图，未发现向南填充水库情况。2024年3月，昌乐县煜洋机械加工厂租赁该厂房，经营者董某刚，从事农林牧渔机

械配件制造，属于环评豁免类项目。2024年5月，乔官镇政府在巡查中，发现该企业不符合规划要求，劝其搬迁入工业园区。现

场检查时，企业未生产，厂房内仅有少量塑粉未清理，有轻微异味，目前已全部搬迁完毕。2024年黄某花（冯某庆之妻）在该

厂房东侧建成约600平方米仓库，未办理用地手续，属于违法占地行为，2024年7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照《土地管理法》

有关规定进行立案调查，目前正在调查处理中。

属实

    昌乐县政府将督促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按规定查处到位，目前正

在调查处理中。乔官镇政府将加大

排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加强巡查、监管。
阶段性

办结
无

82
X3WF20240

731011
来信

    高密市柴沟镇徐家楼村徐某新

占用居民居住区建煤厂 ，污染地

下水。

潍坊市

高密市
水

    8月1日，高密市政府组织高密市发改局、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密分局、柴沟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

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是高密市新泉煤炭经销处，位于高密市柴沟镇徐家楼子村村东，投资人徐某心，主要零售散煤、型煤，是

经批准的煤炭销售网点。该经销处系在徐家楼子原小学旧址上建设一栋钢结构仓库用来储存散煤，不存在占用居民居住区

问题。现场检查，钢结构仓库地面已硬化，散煤存放于仓库内，仓库外未存放散煤，不存在污染地下水的问题。

部分

属实

    高密市发改局、潍坊市生态环

境局高密分局、柴沟镇政府指导该

经销处保持场内外环境整洁有序。

    煤炭按照要求存

放 ，防 止 扬 尘 污 染

环境。

已办结 无

潍坊市关于山东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件办理情况（第十批）
（上接11版）


